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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書製作合理化之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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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抉書製作的目的

二、判決影成的過程

由、判決書製作的類型

五、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關於判決書內容記載之規定

六、如何使判決書製作合理化(簡京化)

才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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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答判決審製作合理化之雪白錢一以第4審判決書為中心

邱聯恭:

今天我們舉行本會第七十三坎研討會，由陳計男教授報告「民毒草

判決書製作合理化之獨議一一以第一審判決書為中心 J 0 今天這個報

告具有重大的意義，今天也有遠自高雄地方法院的法官、庭長來參加

研討會，可見今天這個題自受蠶視之程度。今天這個論題，也可以說

是延續了從本會第三次研討會討論有關怎樣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時研

開始的問題探討，也就是從十九年前十二月七 E 開始，本會就討論到

突襲住裁判的肪1l:可以附帶達到判決書簡化的目的。事隔十九年，由

擔任法官三十幾年的陳計男教授肯定這個方向，更增強了認事程序法

學界跟審判實務界的信心。我想，今天應該可以有精彩充實的討論 o

我不再佔時悶啦!馬上就閱始講陳教授報告，謝謝。

陳計男:

今天我提出這個報告(書面報告早在一餌星期以前已退各位) ,

最蠶耍的目的是希單透過我們會裡的討論，能提出一個比較合理化、

比較簡化的判決書，而此判決賽亦為各界昕贊同。以此構想、作為討論

的主題。自為我館人從事司法審判工作多年，我們都有一個很深的感

覺，就是我們寫判決書的時鬧非常非常的長，花了很長的時間來寫判

決書，而這個判決書寫下來呢，當事人不一定很高興，上訴到高等法

院或最高法院，抓到一點呢，就廢棄、發間。既以呢，在下級審法院

的法官，我不敢說很痛苦，但很害怕判決寫了以後，他只希望他的判

決書能為上級法院研維持 O

今年我們看到自本新民事訴譜法公布施行，號稱是二十一世紀最

新的民事訴踏法。在這個民事訴訟法裡頭，它對於判訣害的製作做了

一個相當大的改變。當然，連相當大的改變也不是突然發生的 o 早在

他們關始修改民事訴訟法之前，在恤們大飯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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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 , ,

有東京的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他們就組織了一些研究棧闊，來研究

怎麼樣使判決書合理化、簡速化。他們透過相當畏的討論，也有相當

多的文獻。在我個人的報告捏，白日收集到的文獻就相當多。他們透

過相當的討論，然後提出他們的觀點，這些觀點，對於我們的訴訟實

務不一定有效或覺得是最好，但是我想我們學認事訴訟法的人，也應

該花一些時間，就實際的工作來做…學研究，若能不能提出一些方案

、策略，來減輕法官的負擔。同時對於案件的解訣並設有影響，這樣

一個兩全其美的科度，也是我們期待的。我就在這樣動機下，提出這

樣一個不成熟的報告來請教各位，最主要是希單透過會模的討論，大

家共同的意見，能提出…個更完美、更好的一鍋判決書寫法。

判決書製作的闊的

判決書製作的目的大概可以分做五個倩影。

第一，從對於當事人的關係宮。

簡單的來說，判決是對訴訟事件來裁餌，他們之間的關偉是非常

密切的。當事人透過判換番，能夠瞭解法院為甚麼作這樣的裁判，雖

然不是直接用語言來溝通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意思，但是在研讀判決

，判決書已經將法院的意思與當事人的意思做了一個溝通，這個

溝通也許是成立的，也許是不成立的 o 如果是不成立，那當事人當然

就可以1裝備上訴。如果溝通他認為是合理的，那他就可以不上訴。

第二，從對於上級審的關係來講。

透過下級法院爭點的整理及理由的敘述，已經把一個案件大概的

、重要的輪廓輯出來的了。對於接下來高等法院審判，就有很多幫忙

。就下級法院法官來詣，他最怕上級法院抓下設法院的獨j悶，尤其是

第三審。昕以常常高等法院的法官，他是不厭其詳地將既有事情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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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這事判決書製作合理化之銘談一以第一幸審判決書為中心

交代進去，唯恐會以判決不備理由發下來。因此，整個判決的取冉，

不一定是對當事人做交代，福是就當事人的主張，向上級法院做交代

，有造樣的一個感覺出來。

第三點，對一般國民的關係來講。

當然一般國民不是直接受裁判者，不過混過法院判決的公闊，使

得佈可以瞭解法律的內容，從而一般鷗民也可以混過這樣，來判斷法

院即為裁判是不是金正。

第閱餌，是與決以後，就判決效力的關係來講。

因為判決書對當事人來說， 1-臨的權利義務都在判決書上。因此，

我們在判決賽上，對於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應該是記載得非常明確，

讓當事人不必再去找別的資料就可以憑這餌裁判寄來決定他們之間的

權利義務關係，雖然我們強制執行法說如果從判決書裡頭不能明瞭，

可以調卷來看。這種判決，在我想，就已經不是很好的判決，不過好

在有卷宗可以補助，來確定法院裁判的範區或法院裁判的事項。然而

，這個裁判卷宗的保存有一定的年限，因此，萬一卷宗已經誡失了，

就投有辦法連到這樣子的一個目的，自此，判決書的製作，對當事人

的權利義務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就是對法官來講。

對裁典的法官來講，他在寫判決書的時候，可以過濾案件審理的

經過，著春審理是否適當，謂且對於當事人是否已盡攻擊肪禦之能箏

，他也可以透過判決寄來加以了解。研以我們在實務界可以發現，當

你判決書寫一半寫不下去時，就是你的審理未蠢，常常就宿要再開辯

論來處理。如果我們投寫判決書，辯論完了以後馬上宣判，等下來以

後再補寫判決書時，就會發生剛才我既說的間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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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學訴訟法之研討(十)

判決書如何形成

判決書大概都是跟歐美一樣，採三設論式，用事實關係作小前提

，法律作大前提，來形成判決的主文、它的結論。審判的過程，是是E

i最原告的請求、被告的抗辯、原告的再抗辯，還漸地來形成法宮的心

證 o 法官得到完全心證時，就可以辯論終結而下裁判 o 不過為了使得

判決透明化，心證的理由就必須記載在判決上，因此 i事件的審理過

程，是不是很切實明快，跟判決書的形成很有關係。且時以有日本的論

文提到判決書的筒素化峙，一定跟判決書的合理化連在一起。審理的

合理化與判快害的簡京化會合在一起，間為這兩個是相互區呆的。

判決書製作的類星星

其實剛才也提到i罷了，是判決書製作的震心擺在哪裡的問題 o 判

決書的童心，有峰是擺在對上級響的交代，有些是擺在對律師的交代

，有些是擺在對訴訟當事人的交代。訴諧的目的是在解決盟員的紛爭

，所以我想，我們判決書的製作應該是以關認為中心的對訣，才是一

個比較理想的判決 o 這是就判決書製作的類盤，我自己所感到的。

最裡，我特尉提一下日本最近研實行的新民寧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三條，修正前日本民事訴訟法跟我關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設有

太大的不悶，多了事實及爭點，其他差不多。但是璋吹薪修正的第二

百五十五條，就有特別的規定。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它的第二項

規定。第二項規定事實欄中應表明請求，且為表明主文係為正當，應

攜示其必要之主張，昕以，在日本新的判決書中，對於事實的記載，

並不是相當事人兩造的主張通過記載在裡遍，睛是僅把支持主文的重

要事實標示出來即可。這樣我們可以減省很多當事人不必要主張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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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書製作合理化之夠議可以第一審判決書為中心

載。雖然，最近就我的了解，電腦十分發達，因此有很多的法官就向

律師去要軟體，把他們主張的，就直接拷貝到對決書上。但是這樣的

方式是非常非常不妥的。常常我們者到判決書的事實寫了五、六頁，

七、八頁，但是理由有二、王籽，這表示法宮設有進入案件的審理，

案件裡的黨要爭點在什麼地方都投有把握住，然後就通通抄在裡菌。

看起來判決書很長，實際上一點內容都沒有 o 在我值人高宮，這個不

是一個很好的裁判害的寫法 o

研以，就日本第二百五十五條的規定，我個人提出三爾可以讓我

們往意的。

第一但是關於事實欄的基本構造。

剛剛也跟各位報告過，事實的基本構造，是屬於爭點中心製的判

決，法院就當事人的爭點加以審理，審理後，就事點審理的結果在判

決書中加以顯示，其f也不屬於爭點的部分、不影響判決的結論的，就

可以看略記載。昕以飽們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項就規定就主文係正當

的部分的必要主張記載下來就好。因此，我認為在事實欄中至少應該

表示支文為正當的事實，這事實又分為與哥哥執的事實與不爭執的事實

，我書面報告復前附了一份判決書，這不是模範，而是模擬的判決書

，進模擬的判決書，我個人不是很滿意。一方面因為時間的關係'一

方面因為我個人離闊審判賞務多年，昕以一時手頭上找不到適當的卷

，就卷竄來作一個比較複雜一點案件的判決來供大家參考，這是非

常遺a隘的。

其改呢，是理由欄的基本構造。

理由中怎樣記載呢?日本的民事訴訟法設有規定，既以，一般學

者對於理由攔的記載，他們認為只要記載爭點的對斷，而對於爭點的

判斷，用讓當事人容易瞭解的方法，就完成理由繡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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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的

第三'事實及理由一併記載。

大概寫過判決書的都可以了解，我們判決書，事實及理由寫一遍

，判決理由可能再寫一道甚至兩道，冉一個事實可能寫好幾次，浪費

很多的時間，研以詩本的很多學者就研究，這個事實跟理由，在某種

倩影下，是不是可以合併記載。透過合併的記載，在對事實作判斷時

，順便就把事實及理由敘述出來，這樣，就可以減少重複不必要的記

載。這是關於日本新民事訴訟法判決書記載的大概的情形。

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關於判決書內容

記載之規定

中闊的民事訴訟法，依司法院頒行的民事訴訟文書格式及其製作

方法的說明，判決霉事實懈的記載及理由欄的記載，是非常的詳細的

。這種非常詳翻地，照著當事人的主張一一記載的方法，學說上稱為

完全記載，造樣的判決書就叫做完全判決書。這樣子完全判決書的寫

法，常常間為就當事人旦時提出的各種攻擊防禦方法都一一寫下來，又

在判決書中一一交代，結果會造成當事入除了好幾遍以後，還不知道

這個判決霉的黨點在哪禪。我們曾經看到法院的判決賽有三、四十張

的。這個判決書從頭唸到尾時，開頭寫甚麼就忘記了。就訴訟當事人

來諦，這樣的判決對他有投有益處，就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自此，才會提出實用型的判決 o

實用盟的判決，就是針對當事人爭執的事件，就爭點來判斷，簡

單地記載爭執的結果，這種判決書記載的古式，有人已經提出來主張

，這是我們自蘭民寧訴訟法的規定。

我們這吹修正民事訴訟法的草案，是有一點點改進，但我覺得沒

有 E本的迅雖有效，因為我們修正的只是「事實項下應記載吉訶辯論

一 8 一



民事:判決發鍵作合玉皇化之獨議一以第一審判決告:為中心

時，當事人聲明及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要領，並得引用當事人書狀

、望著錄或其他文書，必要時，得以之作為附件。 J 這樣子的規定，復

面還會說明對我們對於審理的過程，也做了若干的修正，透過爭點的

整理，還有讓當事人提出整理過的爭點，進部分如果能夠實現，以他

提出整理後的爭點作為附件，對於裁判害的簡化是有功能，如果投有

，那我想，雖然我們是可以拿當事人的書狀來附件，但不是所有當事

人的書狀都能拿來當附件，否則就跟卷京一樣揮了。但如果只取其中

一段作為時件呃，又成為一個難題了。且可以我想我們這樣子一個修改

，還不能達對目的。這問題呢，我想最後在結語稍微作一扭闊述。

如何使裁判醬製作合理化

剛剛我們說到，我們理想的一個判決，應該是實舟型的判決，為

達到實用型的判決，基本上，要有幾點來作基礎。

第一點是審理的集中化，第二點是爭點的抽象化，第三點是要透

過訴給指揮跟摺明權的行使，使法院和當事人問「包括的討論 j 、「

法律上的討論 J '同時由法院提示法律上的見解和過度的心體公開，

指蜍當事人對法院對快的疑慮。這幾點是要達到我們判決書能夠簡化

的前提，因為法官要寫的對決書，他已經在審理過程中將相關當事人

的爭點加以簡化，能協議的協議，不能協議的也將﹒當事人爭點為

俏，加以確定。同時透過法院心證的溫度公間和法律上意見的說明，

有…些當事人原來爭軌的爭點會因為法官瘟疫心證的公關和說明，將

爭點化為非事點也有可能，甚至也可能會捨棄這個爭點。這樣子的結

果?當他進入辯論程序時，既要辯論的爭點就會減少很多 o 透過這樣

審理以後，判袂脅的記載就簡化很多 O 其坎，我們這吹修改的民事訴

訟法有一個特別規定，就是要在判決議:上記載辯論的臼期，這跟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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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的

力有鷗僚，這就本題來講，立宜不是很重要。在本題中特別要講到的，

是事實概與理由欄的記載。

就事實攔的記載，經過我上面簡單的敘述，在協議簡化亭點之後

，可以整理出兩境有爭執的事點、兩遮不爭執的爭點。當然，事實欄

要讓人知道判決的緣由，因此判決書中蜍了要記載爭執的事點跟不爭

的爭點外，要記載兩造的聲明、請求原由跟答辯，這裡要特別說明的

是，請求原因及答辯，並不是把昕有的請求原閣、答辯通過寫成一篇

很長的文章，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跟舊式的判決書無異了。我常常有

一個感覺，就是希望第一審的法官多看看最高法院的判決。我們可以

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中看到，最高法院的判決第一段就是寫這個判決的

請求原因、答辯的經過。我這複事實現由欄中要求的也僅僅是只要求

封像最高法院判決書中的事實一樣，很嚮單地將兩璋的爭點、請求涼

的事實、蠶要抗辯寫下來就好了，研以我這擺在我的例子裡頭就將請

求原因及答辯提價單地只記載三行。讓第三人來看判決書:的時餒，也

曉得鮑們是在打一個甚麼官訝。

另好呢，再要記載的，就是他要使娟的諸據。證據的記載，我是

覺得可以編號，尤其是香證，他名稱很長的時候，如果每一坎要用很

畏的名稱來表示遺個書證時，也是很繁囂的工作，儕如用「原證三 J

來代表一大串的文字，對裁判害的價化也有很大的幫助。

接下來關於理由的記載，在日本的討論裡頭，有一個是我也有同

感的一個記載方法。我們曉得，當事人在法院打官司，當事人看判決

，主要是看我贏了或我輸了，他主要不是審判決書怎麼寫，他關心

的是我贏了或我輸了，這是第一關心的事。贏的當事人只要知道我贏

了，他不管與決賽怎麼寫，在安至就我的了解，很多的當事人根本就不

再看判決書的內容了，反正只要贏了就是。會關心的，是敗訴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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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議:~作合理化之夠識一以第一審判決議。為中心

。昕以對決書若是以當事人為對象來作中心的判決時，日本提出的一

個寫理由的方式，是以 r Warum J 1萬閱始，以「為什麼你輸了 j 為

闊始。隔不是像我們一樣，原告主張甚麼、被告主張甚麓，寫了一大

畏篇後，即以認定的結果是怎樣怎樣 ， i象寫一篇論文一樣。這樣的寫

法，浪費紙張及時憫之外呢，對於1喝過研豆豆需要知道的點，並投有很

明顯的顯琨出來，因此，如果一開始就舟 f 何以如何如何 j 的方式來

製作，我想就會使得我們的判決書減少很多文字的敘埠。五月:以我給各

位的例子，也是大膽地用這種方式來試試看，因為本件是被告敗訴的

，所以就從為甚麼被告敗訴來閱始窮。就當事人爭議最激烈的為核心

來討論，對於一般的事項，我們就可以做比較簡單的敘述。我想，這

樣子來交代以後，當事人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這個訴訟，為甚麼他

們是勝訴了或敗訴。

最後呢，就是我對於以上的討論的結語。在這餾子題中，提到我

們要達到這樣的理想的狗訣，必須在審理的制度裡頭，有相當制度的

配合 o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這吹修改的民事訴訟法草案巴經送到立法

院，而且聽說已經一續通過了，對於審理集中化部分的修正，在草案

裡頭做了相當多的配合。這祖固與判決書有關聯的，我想，最重娶的

有階部分，一部份，是關於但混審理集中化跟充實準備程序的部分。

怎樣使我們的訴訟，在還沒有進入辯論程序以前，法院已經掌握住當

事人在這個訴訟的軍要爭點，然後才來整理爭點，希望不要透過太多

吹的審理，就能審理終結 O 第二個大部分的配合規定，就是整理爭點

並協議傭化事點。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法院在準備程序中，透過

審對畏或透過當事人與互相協議簡化爭點，將爭載的爭點及不哥哥執的

爭點分別紀錄在華錄裡頭，讓雙方當事人簽名。用這樣的方式來確定

當事人間辯論及爭執的範圓。過去我們沒有這樣做，所以常常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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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

「開花 J '致不知道要怎麼終結訴蚣，這個就是因為當事人就事點拚

命地引伸發展的結果。我們現在透過爭點的整理及簡化，將日德化後

的爭點加以紀錄，來確定當事人在這個訴訟捏頭可能的爭點，布這餾

爭點，可能串法院主持來達到，也可能由當寧人雙方去磋商聲現出來

。

這裡特別要說的，是我們邱教授主張公開心攏。我不是主張公開

心證，我是主張適度的公閱心譜和法律上的意見，因為有很多當事人

在訴訟中，不知道哪個是重要的爭點，哪個不是重要的事點 o 常常我

們認為不是爭點的，他倒是強調的要命，像在璋樣的一個情形下，也

許透過法官心證公闊的說明，告訴他，這樣子的爭點對JL.'證的形成會

有甚麼影響。他了解以後，他也許就不會堅持這個事點。進樣子蹺，

我們把更多的時間放在審判的現程，而不要把很多時間放在寫封決書

上，這是我基本的一細觀點。

最後談甜，德國研謂五大檢討事項。如何使-{I盟訴訟事件混速的

達成，須透過五餾階段來過總(內容請參照書面報告) ，第一階段的

部分不能夠通過，後醋的事點再如何存在，也不能達到目的。混過這

樣子的方法來聽輸一個案件，使得我們的案件迅連終結，很多的案件

它不能終結，常常是法官在審理之前沒有思考這個問題，讓當事人隨

便地主張，這樣就完全設有達到審判畏指揮訴訟，讓當事人為適當、

完全辯論的目的。如何讓當事人的辯論完全呢?我們可以透過土述方

式來檢驗，來達成目的。

我想，一個案件的審理，如果照我鷗才的說明，在審理過程中有

相當的準備，雖然準錯過程中也許比現在要花更多的時慎，但是將來

在裁判害的製作裡頭，我們可以非常輕鬆地掌握住要點來把判決的結

果寫出來，也許可以得出一個比較合理化、簡化的判決。以上拉拉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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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對決書~作合理化之夠議一以第一樣判決書為中心

雜的報告，請各位多多指教(論文書恆如下)。

...L&呵，自....

一、自盟 員

間顧三十餘年的前法官生涯，有相當畏的一段時間，從事民事審

判工作，其中最感須司法改革的，就是審判和判決書製作的合理化。

大部分的前法工作者，大概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觸，就是每一位法官受

理的案件太多，冊法院可使用的法庭不夠，造成聽審的時間不足，加

製作判決書的時問過長。當事人也常感到在法聽上，不能'I易昕欲宮，

好像法宮是在草草結裳。因此，提出許多書狀補充o 法官為一一交代

當事人的攻擊訪禦方法，輒獎作冗長的判袂番，甚至有時，讓當事人

讀完了判決書，還不知所云。造種現象，不僅國內如此，在鄰國且本

也有問樣的困擾(註一)。司法院貝寧訴諸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對於

民事事件之審理，己於八十八年四丹完成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於

立法院，目前正在審議中。至判決書之製作，該委員會也提出修正案

，尚在討論中。東瀛日本於一九九六年公布一九九人年一月一日施行

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對於判決的製作，做了一番大變革，

值得我們往意。國此，乘大家都在大談詩法改革的時候，對我盟判決

書的製作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諸位教授先進，敬請批評指

教!

二、判決書製作的闋的

法院對於當事人提起的事件，大都作成判決書以終結訴訟聽屬。

法院作成判決書的笛的，可分為以下五個方向來思考(設立):

卜)從對於事件當事人的關係寄:法院製作與抉聾的目的，是在使當

事人知悉判決的內容，使其了解法院對於訟亭亭件，何以作出如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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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學訴訟法之研討(十)

此判斷的結果，俾當事人由判訣書了解判快的真義，前不致有旦時

誤解，同時租給當事人去考慮決定是否不服提起上訴的機會。就

此而育，法院可透過判決書與當事人溝通意思。馬i遲到這個臣的

，判決書應嘩守「當事人屬於了解判決之原如 J 。

(二)從對於上級審的翱係吉:不論是採續審制或覆審髓，下級審法撓

的判決書，提供上級法院便於審查其判決是依據何事實，何理由

冊為判決。換宮之，透過下級審法院的判決，將事件之事實予以

接瓏，並折示其理由。使上級審法院藉下級審法院之與抉番，很

快速地掌握整個事件的案情，f!;Ij益事件的審理。

份從對於一般國民的關係吉:判決的既判力雖不及於一般國民，但

判快係透過具體事件，通用法律，臨此，一般國民可透過判決，

明瞭法律的內容。從茄，經由法院的判麟及判酷的過程，來顯示

裁封公正的保障。

輯)從輯於判決後，就判決效力的關儲蓄:依確定判決研生之效力，

特別是既判力、執行力、彤成力研及範闊，須於判決賽中明確表

明。換宮之，既判力棒、於何人憫之何種訴訟標的範圈發生確定力

，鎮不待參照其他文書，專由判決書本身即可明暸;又如執行力

，判決書為執行名義時，其強制執行不致發生疑義或不明而不能

執行始耳。葦訴訟卷宗尚在保存期限內(誰主) ，雖有1調卷至証明

(強制執行法第人條第一項) ，但一旦保存年限屆鞘銷毀時，即

生問題。判決議;則須永久保存(設阻) ，故最具法律上之童聲性

，其本身對於上述事項自須記載明確。

個)從對於製作判決書的法官的關係盲:判抉害的製作，是自我裁判

的客觀化，換何話說，通過興決書的製作，得藉以覆核( review

)當事人的主張有無欠缺?有無矛盾?事點何在?等，同時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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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露:製作合理化之獨議可以第一審判決番為中心

關於爭點、證據是否充分、過切?用以保證審理上之完整及結論

的妥遍。

五、判決形成的過程

判決的形成，一般係以三段論式，郎以寧寶鷗係( Sachverhaltnis

) 1萬小前提，法規3萬大前提，而形成結論即判缺的邏輯方式形成。從

審判的實務過程觀察，則為透過原告的請求原因，被告之抗辯，原告

之再抗辯帶過程，逐漸形成法官的心、證，於法官形成完全的心證時，

即終結吉訶辯論，而為終周判決(民訴法第三百八十一條第一項)。

為使判決透明化 R 得心證之理由，應記胡於判決(民訴法第二百二十

二條第三萬)。可知，法院審理事件過程的數賞和明快，與判決形成

關係密切，與判決書的製作更有直接的關係。因此，討論判快書製作

的合理化時，也要涉及審理過程的改進或合理化，才能配合。

閩、判決書製作的類型

關於法官對於判決書的製作，依據其內容從比較法觀察，可分為

三大類:

(寸傾向上級審為中心的判決:此類型的判決，為判決的法官對於判

決書的製作，著鞏於向上級法院，說明判決理由，俾將來事件上

訴時，不致被上訴法院指摘而遭廢棄。換句話說，法院的判決書

主要是作給上級法院者的。

(二)傾向於以律師為中心的判決:此類聾的對訣，為判決的法說對於

判決霉的製作，著軍於向訴訟代理人說明判決的理由，俾訴訟代

理人能夠了解法院研以作出如此判決的事由，而能信服判決。換

句話說，法院的判決書，主要是作給律師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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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

的傾向於以當事人本人為中心的判決口此類判決，為判決的法院對

於判決書的製作，著重於向當事人本人說明判決的理由，俾能說

服當事人本人，減輕訟祟。換句話說，法院的判決書主要是作給

當事人本人者的。

能近年棒、吳、1 自諸國的思潮觀之，判決書的製作，有傾向以當

事人本人為中IL'的判決番，以說服當事人本人為童心。故判抉脅之事

實及理由之記載，僅2頁集中於事件的核心即可。換句話說，郎祇鑽記

載法院對於爭軌事件如何認定，依何理由判決一旁敗訴就可以，其他

各點，頁。儘暈簡京化。例如奧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部有判決書可不記載事實之規定。德國民寧訴訟法一九七六年

簡京化法( Verei.nfachungsnovelle·) 中，亦有事實及判決理由省略之

規定。其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第→項規定:當事人若至遲於吉訶辯論終

結後二日內表示不必記載事實及裁判理由，且表明對於判決不會挺起

上訴時，判決可不記載事實及判決之理由 o 日本於平成八年新民事訴

訟法公布前的奮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判決應記載左列寧

項(由為判決之法官簽名蓋章) :

1主文

2.事實及爭點

3.理由

哇l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5法院(第一項)

事實及爭點之記載，應基於吉訶辯論時當事人之陳途，摘其要領

荷馬之。法官不能簽名蓋章者，應由佛法官附記事由，接名聲章(第

二項)。

由於實務上的運作，判決書的製作(記載)過於繁雜，造成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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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尋主要自決發製作合理化之銘議-以第一審判決書為中心

工作的嚴重壓力。改革的要求臼切，即有東京高、 1也裁判肪及大阪商

、地裁判即分別組成民事裁判書改善委員會從事民事拘抉番:製作改善

的研究與檢討，並於乎成三年一月由前途二委員會聯合公布新樣式試

案，向時引起諸多學者的討論與批評(詮五)。對於判決賽之製作如

何合理化，嚮素化"累積相當多的資料，可供我們參考。其後日本公

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即係醬新樣式試業的肯定

，其規定為:

判決書應記載左列各環〈第一項) :

1主文

2.事實

3.理由

4言詞辯論終結之日

5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6.法院

於事實欄中表明請求}且為表示主文係為正當，應擒示其!J6'、要之

主張(第三頃)。

關於日本辦民事訴訟法下，判決書之事實及理由之構成，有三點

值得注意(註六) :

1車實欄的基本構埠:新樣式的記載係研謂爭點中心型判決(

七)。其前提須行爭點指向型之審理，將爭點之既在及內容予

以確定?判決書亦須表明其爭點。新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

條第二頂規定於「於事實攔須表明其請求，且為表示主文保為

正當，應摘示其必要之主張 J" ~P以此為基礎。研謂「表示主

文係為正當，應摘示其必要主張 J '亦即新樣式研謂「為使明

瞭導出文書之論理的過程研必要之主張 J 。可知新樣式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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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的

之事實記載，須明示作為理由判斷中心之爭點。從而事實之記

載，除2頁明示其訴訟標的(請求)外，至少商應記載「表示主

文為正當之主要事實，並誼分為有爭執之事實與不爭軌之事實

記載之 J 0

2躍出欄的基本構造 'i新民事訴訟法對於理由如何記載，並無任

何規定，當屬實接問題。惟事實欄的基本構境既分有爭執的事

實與不爭執的事實，而事點為理由判斷的中IL'對象，故理由須

記載艷於爭點的判斷。前對於事點之判斷，應使當事人易於了

解之方法詳組記載。

3.事實及理由的一併記載:新樣式的判決書處簡化判抉番，避免

無用的重權記載，允許事實與理由合併記識。換宮之，經也不

爭事實與爭點之判斷研記載之事實，若能顯示主文為正當研必

要之事事，部合於新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註人)。

判決書依據其記載'.又可分為完全判決與實務朋判決二類，商者

以連續式文章，將當事人之主張，一一詳細記注，並聞理由一一裁判

"後者，僅2頁集中於核心問題，換育之 1 僅須記載法院對於爭執事件

如何認定，依何理由判決一方敗訴即可。完全判決，國對於兩造之主

張一一詳細記述，並附理由一一裁判。因之，判決書變成有相當厚度

之文書，其結果反使當事人不得其要領，且於當事人主張氾濫(

aUSl血rn )或不會整理其主張時，將增加訴訟指揮之勞累及判決書製

作的費時、費力。實務用將決賽雖不如完全判決霉的完美性，但對事

件的審理與判決書製作有其實用性，故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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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書製作合理化之獨識一以第一審判決醬:為中心

五、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關於

判決書內容記載之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

判決，應作判決書，記載左月各款專項:

村當事人姓名、住研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閩體者，其名稱

及事務研或營業膀。

(二)有法定代理人、訴給代理人者，其姓名、住研或居研。

的主文。

側事實。

但)理由 o

(1\)法院。

事實項下，應記載首詞辯論時當事人之聲明及其提出之攻擊或防

禦方法。

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訪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 l

貝寧訴訟法修正草案初稿(註九)之修正條文內容，於第一項，

增加 f 三、訴訟事件:判決經吉訶辯論者其當詞辯論終結日期 J '

及「力干年、月、日 J 0 第立項修正為「事實項下，應記載首詞辯論

時，當事人之聲明，及其提出攻墜訪禦方法之要領，並得引用當事人

書狀、華錄或其他文書，必要時，得以之作為附件 J 0 並增列第間項

規定: r 第三審之判決，如少數法官以書面提出法律上不同之意見，

應予附記 J 0 間修正草案第二稿"其第→項第一款修正處「當事人姓

名及住研或居研;當事人為法人、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公務

研、事務既或營業所 J 0 第一項其他各款及第三頃之修正，與初稱同

一 19



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

。並增列第四項主兒定: I 一造辯論判決反基於當事人就事實之全部自

認即為之判決，其事實及理由得合併記載之 J P 初稿之第四壤移為第

五項。

在現行法規定之前提下，依司法院第一聽編輯之「民事訴訟文書

格式及其制作方法 J 昕示事實填及理由現之記戰(註-OJ' 民事判

決之樣式僚採前途「完全判決 j 之記載方法。修正草案(不論初稿與

之稿}關於第一頭第一款及第七款之修正，並無鞏大意義，與居前判

決書之記載情形惰。至悶頭第三款之增訂，在使判決既判力之基史學點

，不必翻閱卷宗即可明白(敲一一) ，有其意義，且增加法官製作判

決書之工作蠶有限，此款修正應予肯定。又第三項及第四項{修正草

案第二搞)之修正及增訂，既可減少判決書之篇幅，減輕法官的負擔

，應予肯定。

六、如何使判決書製作合理化(簡素化)

但本在新民事訴訟法修正公布前，已由實務界提出民事判決之新

樣式試棠，並經學者討論前提出不同之意見(註一二) ，經由相當討

論而於新民寧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作修正規定;前我國之修正案初

稿及第二稿之修正，己如上述，則我廟民事判決如何嚮黨化、合理化

?個人以為應循 f 實務周夠快 j 之樣式修正。 f 實務用判抉 J 的架構

，應建立在下列基礎上。

村審理集中化

仁)爭點抽象化

t三)透過訴書法指揮權及閻明權的行使，法腕與當事人問「包括的討論

J (. umfassende Erorterung') 、 f 法律上的討論 J ( Hechtsgespr

ache) ，法院提示法律上之意見與適度的心諸公闕，以龍化事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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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寧判決議:製作合王軍化之夠議}以第一幸審判決發為中心

q再除當事人對於法院判決的疑慮與爭議。

如此， r 實務用判訣 J 始得為當事人研倌服。在土述前提下，判

決書的記載:

村關於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既定人款，其中第一款當事人、第二

款代理人、第四款主文(詮- )，及第千七款判決日期之記載，

無從傭化，仍依向來掏袂格式記載。

t二)關於事實欄之記載:比較修正草案第二稿之規定與現行法之規定

'事實繡之記載雖簡化為「當事人提出之攻繫或肪禦方法之要領

，並得引用當事人番狀1、筆錄或其他文書，必嬰時得以之作為時

件 J '但與日本新島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比較，仍屬

相當繁雜。在日本新民事訴書法法下，間事實欄僅「表明其請求，

立為表示主文係為正當"應摘示其必要主張 j 布日，難免受法官

主觀判斷的影響而取捨事實，之記載，因此，若有法當疏忽當事人

重要攻擊或前禦方法之記載時，即難從判決書本身發現判決之琨

疵，是其缺點。個人認為修正草案第二稿之規定，應配合事件之

審理，透過審理集中化、整理事點、協議並筒化爭點，以確定爭

點之研在。就構成裁判基礎之不哥哥或自認事實，亦須整理。則事

實欄之記載，似可分別記載，兩造之聲明、請求聽因及答辯、不

爭之事實、兩造之爭點及諸據五部分，不必如冉來記載的方法，

將當事人之攻擊訪禦方法，知不遠地記載於判決書(註一四)

。且經由集中審理的準備程序，僑化、協議、確定之爭點，或記

錄於史學備程序筆錄，或自當事人整理復以書狀提出(草案第三百

六十八條之) ，法院自可引用筆錄或書狀，必要時並以之為附

件，既無遺漏事實之危險，並可使法官省勞力，或屬較佳的接作

方式。至譜據之記載，可依人證、書證、勘j驗及鑑定，並依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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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著軍訴訟法之研討的

理由敘述之坎序予以記載，審議並賦予簡單名稱及編號，例如「

原一號證贊賞契約審 j 楚。

(司關於理由欄之記載:判決理由項下，翱應記載關於攻擊訪禦方法

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但其記載依罵法說頒「民事判決書格式

及其制作方法 j 之說明，應將當事人主張之攻擊防黨立于法逐一記

載，並分段說明(第剖十三頁) ，以至同一判決賽鞏搜多吹記載

當事λ之攻擊或訪舉方法。值人以為，判決理由之核心在於事實

之諒定，故承前述事實欄記載之說明，理崩欄之記載，可從{可以

(W削肘)判決某造敗訴之說明闊始，雨無須一一記載兩造之

攻擊助禦方法(非由 dass 闊始). ，換吉之，理串欄之記載於:

1原告敗訴之情形. f'本件原告主張之請求，雖謂... .•• (並依前

途事實欄研載爭點，分點說明，原告主張不可採的理由) ..

J 原告昕為請求，自不應准許 j 。

2被告敗訴之情形': f 本件被告雄辯稱...... (並依前述事實欄昕

載爭點，分點說明被告辯稱不足探的理由) ;..... (再依不爭執

之事實)…....(認定)原告的請求於法相符，應予准許J 0 其

故原告如有假執行室主告的聲請時，則應說明准駁的理由"最後

為結論，即作成此項判決旦時依據之訴訟法條文(設一五)。

奎爾遁互有勝敗判決之情形，可準用上述方法記載。

在此值得討論的是，依琨行民事訴訟法或同法修正草案第二稿規

定，事實及理由似須分別記載(註一六)。惟法防於判決理由制作時

，因常須敘及事實捕歸記載之事實，為避免此項重複，德國

Stuttg甜en Verfahren係經由訴訟指揮之閻明權之行使，簡化當寧人之

事點，並透過心睡之公開與法律見解的公闕，削除當事人的疑慮和爭

議，既以判決書祇須詳載F 核心的理臨 J '其他「一般化事賞J '則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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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書製作合理化之獨議由以第一審判決議持中心

記其大要即可。而奧國民事訴殼，則於判決中不記載事實，僅對於理

由之敘述中涉及必要的範圈內之事實加以記載，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

二百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事實欄中應表明其請求，且為表示主文

係為正當，應摘示其必要之主張 J '我聽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傍

可否事實及理由併為記載?亦僅得檢討。

七、結
瓷缸
白白

判決書之合理化(簡化)有其必要性有如上述，但判決書的合理

化(簡化) ，並非在簡化事件的審理過程，而在於節者法官製作判決

書的勞力，為使合理化(備先)後的判決書，能夠為當事人研折服，

審理過程制度性配合也很鞏耍。例如上述審理的集中化、爭點的整理

及協議、心證及法律意見的適度公聞等都極為重要。民事訴語法修正

草案(賣主'--{j)有制度性的配合規定。

付為促進審理集中化，充實誰備程序，規定1.可由當寧人以準備書

狀繕本直接通知他進(修正第二百六十五條) , 2.準備睿狀及答

辯狀藤記載事項、記載方法(修正第二百六十六條) ; 3.法院得

依事件性質與類聾，採用書狀先行程序或進行指定期日審理，並

增定書狀交換方式及應遵守之時筒，以使法院及當事人能鱷早了

解案情及整理爭點(修正第二百五十條、第二百六十七梅) , 4.

命當事人提出記載完全之史學備書狀或答辯狀，並得命其就特定專

項為表明或聲明即用之贊據(修正第二百六十人條) '5法院於

調查證據前，應將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輸當事人，法院訊問諸人及

當事人本人，應集中為之(修正第二百九十六悔之一) 0 6證人

有之人以上時，廳一併聲明 f 修正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以

達集中審理之目的。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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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

(二)為整理、協議簡化事點"規定:1.於準備程序期日或吉訶辯論期

日，應使當華人整理並協議嚮化爭點，審判畏於必要時，得定期

間命當事人就整理事點之結果提出摘要害狀，立史以衛胡文宇，還

項分段記載，不得概括引用原有書狀或宮詞之陳述(修正第二百

六十八條之一) , 2受命法官得不於公聞法庭整理並協議簡化爭

點，認為適當時，得暫行還席或命當事人暫行過庭，或指定七日

以下之期問命當事人就雙方主張之事點，或其他有科於訴訟終結

之事頂，為簡化之協議，並共間向法院陳明。此項爭點之協議，

當事人應受拘束 u身正第二百七十條之-;-) Q 3當事人未依第二

百六十七條、1第三百六十八條之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復不能

說明其理由者，將生一定之失權效果(修正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二

除上述制度性之配合件，法官審理案件時應注意對於案惰的分析

，依序檢討下列寧環(註7"}\) :

抖訴是否合法。

的原告之主張，其主張本身是否正當，即既謂一質性審直是。

的被告之主張，其主張本身是否正當，即研謂重要性審查。

但)關於證據之調至是。

1.有爭執的事實為何?負有舉證責任之人是否對於爭點，巳聲明

證據(證據調查前)。

, 2.有爭執的事實，是否已舉證證明(證據調查後)。

!原告主張之一貫性與被告主張重要性，均屬主張之性質，為內容

問題，與理由具備性有躬，後者屬於對於國家聲明(訴〉、(請求)

之概愈。惟如欠缺一質性峙，請求為無理由; j前欠缺重要性持，得作

為請求有無理由之依據。但非謂具備一貫性時，請求即為有理由。依

- 24 一

J月t:...，_一」←~..~~



民事判決發製作合理化之夠識一以第一審判決議;為中心

上述順序，倘付之檢討不i通過，原告之訴即為無理由，不必繼續審理

仁)倒胸部分，即可終結訴訟{民訴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若(二)

之檢討不通過，即不必審理信)胸部分，原告之訴顯無理由，即得判決

駁回之(民訴法第二百的十九條第二壤)。如但)之檢討不通過，即不

必檢討(帥部分，以原告之訴處有理由，終結訴訟。若個)之1.有欠缺峙

，則(凹)之 2.即無頸調查。

上述分析檢討之目的，在於排除不必要之審理，以免浪費時間、

蜻力與金錢。此項分析檢討並影響譜據之調查。1.若某一抗辯(例如

清償、時效完成)似可成立時，調蒼證據即由此鷗係開始，銷能獲得

心韓，即可終結訴訟或勸告和解。 2.若請求之原因係由甲、乙二要素

研組成，而乙蜜素似不成立時，可由乙要素鵑始調查，若能得有心詣

，即可終結訴訟，而不必輝查其他譜據。 3於規範的法律要件，若主

張事實不具規範充足性時，亦可不必調瓷證據。 4.為爭執之要件事實

即舉間接事實，若具備推認力，亦不必調查誰據。可器舉證懈怠宿終

結。 5.對於有爭執之事實，而主張照接事實者，最後的抉走在於本人

在調蒼譜據程序前之釋明，盤古於問接事實於準備程序為主張者，有時

不能採倌。

關於原告主張之一貫性與被告主張之鞏要性審查之對象 i在…質

性傢包括無爭執之事實及有爭執之原告王張全體;布在重要性則包括

無爭執之事實及有爭執之被會主張全體在內。

基上討論，法官之製作判決書，宜以爭點之劍斷為中J心，揉用實

務型的對抉模式製作較佳。惟為使判決能夠獲得當事人的信賴，除判

決書使用的文字，盜用通俗、J表達帶走的文字，避免艱澀、意思、模糊

的文字，俾當事人易懂判決之內容外，:同時透過上述集中審理、整理

、 l嚮化並協議爭點，及法官之適度合1關心證，提供法律見解，避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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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藥性裁判的出現，審判長妥善仔使閻明權使當事人過當完全的辯論，

相信法官對於裁判害的製作(實務裂的判決書) ，必能嚮潔商省力，

同時又不減當事人對於法院判決的信服 o

詮釋:

設一:參照「貝寧判決賽仿新 Lv)樣式者的寸勻τd 1990.6. 15:;二L

I) 又←座談會記錄。 f 民事事件仍審理之判決仿合理化J 木川

統一郎著Y 二L 1) 又← 1990.9. 15 ( No.173L )。村松復夫著「

判決賽 J (識於民事訴訟法講廢第之春"民事訴訟法學會編)

第七三七賞以下。

說二:參照賀集唱著 f 貝寧判決書份合理化 k定型化 J( 載於寶務民

事訴訟講座 2 ，鈴木忠一、王'7月章豔修)， 0 復藤勇著新樣式

份判決(載於民事裁判的充實色促進(上»)。

註三:參照前法院暨歸屬法院文卷保存期限寶捕要點(下德稱要點)

第立緣。

註四:參照要點第十二銬。

註五:參照判例夕 l刁 .P.，A、第七一五期民事判決書仿新 llt~樣式~3.弓It)

τo 西野鑫一著貝寧判決書仿新樣式 l之弓It )τ( 判夕第七之四

期二十二頁以下) ，向民事判決書新樣式再論(判夕)第七三

五期。後藤蹲著前揭論文。藤原弘攬著新樣式判抉記事實摘示

(戰於民事裁判仿充實色促進(上) )。小林秀之著貝寧判決

書新樣式仿評價色檢討(對夕第七二四期)。鹿談會:民事判

決賽仿新 Lit)樣式去的寸弓 τ( 判夕第九五八期) 0

詮六:參照宮崎公男著判決賽(載於竹下守夫編講座民事訴訟法 II'

(弘文堂、平成十一年)第三五六頁以下) 0

說台: 13仔謂爭點中心製判決'.係依成為請求理由之主要事實及韋要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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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醬製作合理化之夠識一以~γ審判決醬為中心

接爭點之吹序，將當事人易於了解之理由，記載於判決之彤式

。

註八:參照當崎合男著判決書(載於竹下守夫編、講座民事訴訟法 II

第三五六頁以下)。判例夕千三昌、文、第七一五期，民事對快番。〉

新 L扒樣式位弓It，τ 。

詮九: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於八十一年完成草案初稿，

分函有聽機關徵求意見，其後繼續研討修正為第立稿。

註一0: 參照「民事訴訟文書格式及其制作方法 J 第三十四葉以下。

挂一一:參照修正草案第二稿之說明的 o

詮一二:參照註一及誼之五哥哥 i文獻，及小林秀之著貝寧則決新樣式仍

評價k檢討(判夕第七三四期) ，藤原弘道著新樣式判決記

事實描示(載於貝寧裁判仿充實色事實揭示) ，木)11統一郎

著 f 民訴法仿基本理論力主色兒允新樣式判決 J (判夕第七五

二期)。

註一三:關於主文之記載，日本新樣式判決書亦有改變，郎判決主文

中，關於連帶債務向來係用 r (被告)各給付00元 J' 即

肪謂「主文之無色性 J '惟易使當事人發生誤會，故改為

r (被告)應連帶給付00元 J (我翻實務上，即採後者之

記載方式)。又歸於假軌行之裁判，於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時，主文並不論知「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J '
而諭知「本夠快得假執行 j 即可。(參照誰六判決書仿新 L

It，樣式 l之句It，τ中， r 新樣式l之止各判決賽起案仿際仿留意

事項 j 第二，主文仿記載1之弓It'τ) 。

設一的:由於電腦使用的普遍，發見有拉法官即直接出當事人書狀之

軟體，將其主張拷貝於判決書。此種方法雖似節看法官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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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學訴訟法之研討(十)

，實則未必，且如此判抉，當事人不易于解裁判之整體，軍

避免之。

註一五:實務上有用 f 據上論結 j 者，向法院頒「昆事判決書格式及

其制作立于法 J '兩種倒均有。日本之新樣式判決模範倒，則

無此項記載。鋼人贊問其記載方式。

註一六: t比較草案第工璃第二百二十六條第四項，民事訴訟法第祖百

五十四綠第一項規定可知。

龍一七l: 此草案係經司法院於A十八年四月提出於立法院之修正草案

。

註一八:即德盟昕謂五大檢討專項(參照木)11統一郎著前攜文)。

當灣00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0年度訴字第0號

原告 000 住000

被告 000 住000

右當事人聞請求。00。事件，經於中華民盟0年0月 O 白宮詢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供擔保新台幣。0元後，得{盟誓L行。

實

一、當事人訴之聲明:

H原告:除擔保金額外，如主文研示o

(=:)被告: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2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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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發製作合理化之夠議阿以第一審判決議幸為中，心

二、請求原因及答辯:

原告主張被告無照駕駛機車，不慎於0年0月 os途經00路。

號門前，將伊撞傷，致生新台幣。0元之損害，因此本於侵權行為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按告則以係原告自己不慎撞到被告，自

己受傷，伊並無過失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哥哥之事實:

科}被告未領有機車駕駛軌照。

(=1對於醫藥費用之支出之金額為新台幣。0元。

伺機車煞車痕跡馮主合尺。

四、爭執之事實:

原告主張被告駕駛機車撞及原皆有過失"被告知否諒之。

五、體據:

付原告提出醫療費用收據(原證一)，肇事琨場間(原證二〉。

(斗被告聲請傳喚AA"

理由

一、本件被告雄辯稱，車摘源於原告自己的過失，並舉 A為誰 o 但據

A 證稱，伊正在購物，未控意車禍發生的情形等詣，被告辯解自

不足探。旦被告對於無照駕駛機車及煞車痕跡達五金尺的事實，

也未爭執，原告主張被皆有侵權行為的事實堪以認定 o 原告受傷

致支出醫藥贅。。元為被告既不亭"並有原一號語可稽，原告依

侵權行為法律關僚請求如數賠償，即無不舍，應予准許。

之、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假說行宣告也無不舍。

、結論:原告之訴處有理由，依民事訴語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一項，

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白

中華民國0年0月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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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的 1

台灣。。地立于法院民事第O庭

法官 000
邱聯恭:

謝掰陳教授續采的報告。剛才陳教授計勢好像有意思，希聾今天

大家做比較充分的討論，小的結論也好，大的結論也好，希望能有一

偶具體的方向。現在我們就請各位教授發表高見。

主申z:

我們看到陳教授的報告"身為審判工作者，的確覺得判決賽應該

合理化，我現去擔任過審判工作，在過去，寫封決時向比鵲廳時隔還

長，晚上都要加班寫判決書，現在有電腦可以打，聽去是用毛邊紙寫

毛筆 o 我想，如何合理化，是我們追求的目的。也就是說把審判聾點

放在判決書讓當事人明瞭就可以了。既以，要如何改法?寫判決賽時

，要寫事實捕及理由欄，理由攔常常將事實再寫一遍，是大家覺得比

較辛苦的事情，要如何來護理?當然，事實欄不可能將當事人兩麓的

主張通通都搬過來，應該自己整理、消化掉。現在判決賽有的將當事

人的書狀通過引在後醋，我個λ覺得不大好o

我想，判決書是為當事人製作的，研以為達成這個目的就可以0

日本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是採新樣式的判決，它要求以要件

事實理論為基礎、依據，而正確地指揮訴諧，來早期地、充分地整理

爭點，也就是以審理集中能作為前提。我們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上

禮拜立法碗一讀通過，配合整理事點的集中審理，在調查證據以後，

以爭點為中心作為判決理由，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另外呃，日

本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事實棚中應表明請求，進個請求是表明原告對

被告審將對象的訴訟榜的，也就是說，在判決書中要表明訴訟標的，

可以使訴書法客觀明確。依我們現在訴掛楞的理論來講，認定訴訟楞的

一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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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番製作合理化之獨議一以第一審判決書為中心

還要表明請求原因事實才能明瞭'研鵲表示主文為正當之必要主張，

必鑽要在審理過程適當正確的整理爭點才有辦法，也就是要以爭點的

判斷為中心的判決。如果法院對﹒爭點即為判斷己經交代清楚了，就不

用對當事人的主張一一記載，也即將當事人必要的主張記載就可以 o

研以就日本新的條文來講，例如在預備合併情形，先位聲明有理由，

把先位聲明之主張記載就可以，預備聲明之主張不要記戰。另外，例

如，獨立攻攀肪禦方法有幾偶， ~象債務投有成立、抵銷、清償等等這

麼多，其中一個抗辯認為有理由，例如清償可以證明，其他就不要記

載。當然我們現在的僚文第二百二十六條投有規定，我們是不是也要

這麼傲，還可以討論。

而理由方面，應該排除法官為恣意的財斷，以確保他判斷的合理

性，當然要適用第二百二十二條自由心證來朔斷事實之真偽，前自由

心證應該寫在判決書裡醋。實際上日本的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於平

成二年東京及大版法院的研究，經過幾年以後，才制定在法律，可以

說是實務運作的追認悶不是新的改進。我想，我們如能將當事人真正

想要知道的，用簡胡平易的方式來寫判決書，應該是我們追求的。

另外，陳教授的報告說理由欄要由敗訴方面先來寫，我想，現在

的判決書主要以原告的請求是不是成立作為中心。原告之訴有理由，

應該將原告有理由的先判斷，被告的抗辦不探寫在後?我們把被告敗

訴的先寫好不好?與現在的寫法似相反，我認為，原告敗訴先寫理由

沒問題，原告勝訴，是不是由原告的先寫理也是比較正統的方式?當

然，棟大法官這裡擬的判決書，應該要以第一、聲明;第二、請求的

原因及答辯;第三 l、不爭的事實;第四、兩造的爭點及證據;第五、

怎樣的寫法，我是可以贊同的。那麼我們造種使當華人容易瞭解的判

決書要這麼寫，是一個要求、也是世界的潮擁 o 法院、當事人，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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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什)

事人的訴拾代理人、律師，都應該共同以爭結之整理為方i旬，來實現

達成使當寧人容易瞭解之爭點中 IL.'型的判決。

時間的關係，我是贊問陳大法官的意見，只是判決賽理由方茁，

我跟他意見略有不悶。我民訴法第三百二十六條是不是應該再修正，

想聽聽各位高見)謝謝。

曾華書松:

今天報告人所提出的報告，套一句現在流行的用語，就是要「講

清楚，說明白 Jo 裁判與裁判番不間，法宮的主要工作，不外乎包括

閱器、審理"\;履勘在內的裁判活動，以及審理達對成熟時裁判講:類之

製作。裁判活動攸關具體個案，發現真實，實現正義的實踐，無法從

筒、草率了事。裁判害;其目為法院審理結果之總結，形諸於文書，應求

其合理化，藉以減輕法官的工作負擔。

拜讀陳教授的大作 f 貝寧判決書製作合理化勢議一一以第一審判

決書為中心 J一文，內容包括:判決書製作的目的、形成現程、類型

、法定應記載專項，製作合理化及傭素化要求、裁判活動過程審理集

中化 x 整理協議衛化爭點之配合。本報告的結論認為，判換醬僅需記

載法院對於爭執事件如何認定，依何理由判決一方敗訴即可 o 法宮且

應適時公開心證並妥善行使閻明權，提供法律見解，達到完全的辯論

。其製作的裁判總結即判決書應簡潔通俗 J 完全以爭點判斷為中心，

排除不必要的審理 o 文末另附有筒素化民事判決書示側。陳教授育簡

意眩，合理化簡黨化判決，避免法官於判決理由欄中，常又重複事實

的敘埠，確實達到了日本前自覺郎法官昕說的， ， r 一宰一句都不可以

有不必要之記載，此即合理化之道 J '也就是己故楊教授建華研說

的「一棒打昏 j 的功夫。

本報告尚提及「我盟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據可否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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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書製作合理化之夠篇一以第?游判決議;為中心

'併為記載? Jim語講未詐，僅以「亦值得檢討 j 一語帶過。而判決

舟字宜通俗、思艱澀J 使當事人易知易懂臨亦在文中明白指出，惟終

覺意有未盡，愛就此提出本人意見如在，以供參考。

一、事實及海晦之合併記載

人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成立的司法改革委員會，一年開郎截至八十

四年十月三十日止，舉行各研究小組會議九十五坎，全體委員會議十

九吹，共通過司法改革方案二十九案，其中第二小組(訴訟制度之改

進)提案簡化昆、刑判決書格式，列為該次通過改革方案第十案。依

第二研究小組報告，認為應該修正貝寧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六條，使事

實理由合併記載，賢以簡化判決賽 o 人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十六吹

全體委員會議，就第二研究小組廚研擬之「嚮化龍舟j著:判決書格式

案 j 原則聽過，其研擬之民加事判決書倒稿七件，即第二審判決三則

、第一審(通常訴吉普程序}判快二則、簡易訴給程序判決三肘，詳見

:向法院司法改革委員會會議實錄中輯第九三一頁莖第九四之頁(八

十五年五月出版)。該棠"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明白

指出:第一、l 三審通常程序貝寧判決書應記載之事項，包含當事人、

主文、事實"理由，與為則決法隨之名稱，上開事項均不得省略。

該案就通常訴訟程序，衛化民事判快議:格式，不但不認為事實及

理由得合併記載:謂應分射記載，且進一步說明:事實-棚，應基於當

事人於審理期閑之陳述，摘記其要領;當事人喜狀或吉訶辯論意旨狀

內容詳實明確者，得做為附件引用之。理由之記載，要明確詳實;第

三審維持第一審判決時，得扼要整理第一審判決理由後，並補充記載

當事人於第二審補提出之新攻舉前舉方法及准駁理由。按判決寄:內'.

事實摘示，係貴為判決核心之理由說明之依據。依日本新認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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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

第之百五十三傍第三項研指: I 表示主文為正當之必要主張 J '其含

意與舊法時期大有不同，亦即依新法皆趣，應解釋為:核與判決結論

不相關的當事人既為此帶事實的主張，現已無庸記載。我觀民寧訴訟

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項則規定， I 事實項下，應記載吉訶辯論時當

事人之聲明及其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 J '雖未如日本新民事訴訟法，

設有表示主主足為正當之必要主張之事實概記載的範閻限制規定，但在

解釋上應該相呵。銷其昕摘示之事實，並非出於法官集中精力竭盡既

能既得，商讓法官在聽缺不全的訴訟資料中，認定事實之真假，則

在「事實 j 原則上應依體據詔定的原則下，其形成心證的判島日過程即

有瑕疵，雨無從使法官獲得正確的心證。研謂: I 事實之擒示完成，

即等於草擬判決書作業，已完成八成 J 即屬此意。申宮之，貝寧判決

事實之摘示，應該是出於凝集彙總而成。具體育之，判決書「事實 J

之記載，茍將資為法院判斷之對象，在能夠十分使其特定程度範圈內

的要件事實，予以摘示記載，即為己足口切，惡將當事人喜狀之陳述，

不加描記，全部予以拷貝。至於，或將「事實 j 及 f 理由 j 分與撰寫

，或將「事實 J 與「理由 J 一併歸於一欄同時敘及，核屬裁判審撰作

之技巧，均不涉及違法問題。日本學者不論在新舊法時代，亦均同此

見解(畔上英措，民事裁判寄一哥仿機能拉表現告中心tl代，收錄

於兼子博士還曆紀念，裁判法仿諸問題(上) ，頁三六三，日本前田

覺郎法官，關於民事訴訟記錄及判決書合理化之研究)。

二、裁判害的長短與裁判害的機能有關

判決書另有作為上訴審頭作準備之機能存在。間之，當寧人既提

出之各項璽要攻擊助禦方法，皆須遲一論斷，不得遺漏，否則即屬理

由不備。甚至非鞏要之攻擊防禦方法"下級法說深怕上級法院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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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番:製作合理化之獨識一以第一審判決番為中心

理由不備 j 廢棄原判決，往往不厭其煩逐一說明，備極辛勞。判決書

內對於當事人訴訟中昕亟需獲得的解答，均能在判決書中獲得完滿且

充分的答覆，充分發揮有權和即有數擠，實現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的

原來自的，始能使人民心服。戰是之故，涉及市場經濟的公平交易法

事件，為了譯詩於極其被雄市場經濟公平交易爭點均有研交代，故此類

判決書往往很長，且無從梅化。依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美關生活

雜誌( Life Magazine )記載，美團政府瑪了阻止十七家投資銀行不當

聯合大蠶吸收股聽待會，涉及違反獨占禁止法事件涉訟，其審理期間

長達三十個月，證據文書五萬台千五百五十一頁，知決書長達四百二

十因頁，政府及投資銀行研花訴訟費高達…千萬美元( Erwin O.

Srr均el， The Wall Street Lawer,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

246)

民關六十一年春，本席自地院調升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時，承

辦企務員顧某傲借職務上機會，便利木材高沈某大肆盜伐圓有林木一

棠，當時本席尚屬年麓，對於司法工作滿懷希望與遠景，認為一件小

小官商勾結的盜林刑事案件，各該被告歷經一、三審法鈍，均只被封

處數月有期徒刑而已，茲竟前後纏訟十多年，尚未能定棠，被告且以

時效已完成為自鞏辯。本席審閱歷經前後四吹最高法院發回更審的刑

事業眷之後，認為歷故發自意旨，並未把握本案的靈點問只撮取其中

片段作為發自王軍由，不無瑕疵p 遂下定決心，詳撰判決書:以杜發凹，

乃將相關大小問題，不時蠶要或不重要，尤其對於歷審發回即指摘各

點，以及發由意旨多吹指摘之本身具有相互出人之理由即在，一一

在將決理由書中詳細說明，致該駕車:判決打字結果i 長達七十七頁。

此舉果然奏效，本席就該案既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六十{年五月

日六十一年度上更輯)字第二六六號顧某等不服演職等一案駕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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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判決，被告顧某等上訴後 i;'，'， 最高法院於六十一年十γ月十日以六

十一戶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一九號刑事判決結果，並未再故發問岐惟間遍

;用實體法上法律見解，最高法院研持見解不呵，間由其自行撤銷改判

o 顯見 i 歷審法院廳發揮團隊精神。步調→致，始能達到判決書合理

你的境地 ρ 否鼠目 '1 如上例，下級審法院為了杜絕上級審法說無故發問

i 只好 f 照單企故 j ，為本報告既示 f 完全判決 j 而非「實務性判

決 j ，以防發目。

無論如何，判決書之製作?應求傭明，而又不疏漏，但有時鋪明

與不疏漏，路於兩難。例如，就上揭最高法院未再發回更審的刑事判

決理由本身來說，其對決末尾即有如在一度不滿「完全對訣 J 之眾麓

，也鐘得製作判決書應求嚮明的參考。茲照錄如在:

r ......。惟查: H..··.. 0 (:三)......。臼科刑判決書之事實楠，聽將

法院職權上諒定之事實，明白認定，並應力求簡潔，以其?一目了然。

至於業發經過、認定理由，可以理由內敘明。原判決事實棚，將理由

與事實雖然併陳"理由欄復一?再重復，多達七十七頁。如非絞盡腦汁

γ 熟讀按案卷，參E:.以觀，亟不知其對決何事，妹有違製作判決賽之

要領。顧此種違法，肖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可據以為裁判，應由本

院將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合撤錯改判，以資糾正。 j( 罵法院公報第十

五卷第六期"頁十二至十四，六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顯見，事實與

理由必要時合併記載，以免蠶復"亦不失為達得判決書合理化及衛黨

化方法之→。

五、講清楚，說明白

(一)敘事清楚 1寫清事實要素。 2寫情觀鍵情節。 3寫清因果關係。

4寫清爭執焦點。 3寫清主要證據 o (熊先覺主綿，司法文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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